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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周政办字〔2016〕17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 2015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
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办法和

2016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
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15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落实

情况考核办法》和《2016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

任制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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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

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办法

为切实抓好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的落实，根据《周

村区“十二五”期间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》

（周政办发〔2011〕78 号）和《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 2014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

办法和 2015 年度周村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发〔2015〕17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决

定对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

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考核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以各项具体目标完成情况

为重点内容，以组织体系和工作制度建立为关键环节，科学、客

观、准确地评价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开展情况。通过检查考核

调动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的工作积极性，确保森林资源

得到有效保护和稳定增长。

二、检查考核对象

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。

三、检查考核依据

（一）《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保护发展森林资

源目标责任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周政办发〔2011〕28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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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周村区“十二五”期间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

考核奖惩办法》（周政办发〔2011〕78 号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2016 年 4 月 4 日—2016 年 4 月 6 日，时间 3 天。

五、检查考核方式

（一）采取现场检查和资料审核相结合、定量核查和定性核

查相结合的办法。通过听取工作汇报、召开座谈会、查看资料数

据和实地查看等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在检查考核前进行自检

自查，形成书面报告，检查考核时交检查考核组。

六、结果通报

根据检查考核结果，及时总结，向区政府报告，并给予通报，

按规定落实奖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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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度周村区森林

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

为保护森林资源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加快我区林业现代化建设，

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监督管理

办公室关于印发<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检查方案>的通

知》（林督一函〔2014〕2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辖区内无盗伐滥伐、乱占林地等毁坏森林资源现象发

生，且辖区内的林木采伐行政许可率、木材经营加工行政许可率

和征占用林地审核率达到 100%。

（二）按照规定在当年或次年完成辖区内采伐迹地和火烧

迹地的更新造林。

（三）辖区内异地森林植被恢复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征占

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。

（四）辖区内森林蓄积总生产量大于总消耗量。

（五）辖区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.4‰以下。

（六）辖区内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成灾率控制在 2‰以内。

（七）辖区内盗伐、滥伐林木和乱占林地及乱捕滥猎等林业

行政案件的查处率达到 95%以上。（八）辖区内生态公益林面积

不减少，质量不降低，并做好护林员的管理与监督工作，护林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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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签订率达到 100%。

二、考核与奖惩

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责任人为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周村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，对辖区内的生态公益林保护及管

理负总责，第二责任人为分管负责人。责任目标不受人员变动影

响，负责人变动要做好责任交接工作。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

发区每年应根据检查考核办法，对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

查，并按要求上报自查结果。对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上

述目标的完成情况，区政府将于年终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在全区

通报。对完成上述责任目标，保持森林资源增长，成绩突出的，

进行表彰；对造成森林资源下降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后果严重的

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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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